
阳信用办〔2023〕4 号

关于建立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

主动告知制度的通知

县直各相关单位：

一处失信，处处受限。失信惩戒的目的不在于永久地“抛

弃”失信主体，而在于鞭策其改过自新，主动纠正失信行为，

通过重塑信用来“回归”社会，并在整体上提升社会信用水平。

为使企业正常参与资金争取、获得信贷、招投标、荣誉表彰、

生产经营等活动，助力“一个百强县、五个示范县”建设，按

照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

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中

办发〔2022〕25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

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》国办发〔2023〕1 号、《国家发展改革

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及地方信用门户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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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〔2019〕

527 号）、《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》（国市监信规

〔2021〕3 号）等精神，决定在全县建立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

复主动告知制度（以下简称“告知制度”），引导和帮助失信

企业及时修复失信、重建信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本文所称的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主动告知提醒，是指

因违法行为被依法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

授予行政处罚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（以下统称“

行政机关”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且相关信息将通过“信用中

国”、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等公示的法人或非法人

组织（不包括通过简易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当事人，以下统称

“受行政处罚主体”）。

2.建立和完善信用修复制度是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

监管机制的必然要求，对于激发失信企业守信意愿，保障失信

企业合法权益，为“一个百强县、五个示范县”建设、文明城

市创建、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和全县流域综合治理等工作赋能。

3.按照“一处罚一告知”原则，有关单位在下达的行政处

罚决定书时，必须在末端标注“某某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本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”内容，须同时对应出具《行政处罚信息信

用修复主动告知书》的信用修复提醒。行政处罚决定书、信用

修复主动告知书应同时送达受行政处罚主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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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信用修复主动告知书内容主要包括行政处罚的严重程

度、信息公示期限、公示网站、信用修复时间及方式等内容。

5.按照“谁处罚、谁认定、谁修复”原则，各具有行政处

罚权的单位应制定具体的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主动告知文

件，并确定信用修复告知提醒的模块，且要加强对执法机构、

执法人员的培训，强化信用修复主动告知意识，明确行政处罚

严重程度、公示期限等，对信用修复主动告知书编号建档，压

实信用修复告知提醒责任。

6.在受行政处罚主体满足修复条件时，各级具有行政处罚

权的单位应主动通过电话、短信、邮件等方式，及时提醒企业

进行信用修复，需要各级具有行政处罚权的单位进行审核确认

的要及时办理，为受行政处罚主体提供温馨、便捷的信用修复

服务，及时化解因行政处罚带来的不良影响。

7.牵头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网站的发改和市场监管等

部门，应加强对各部门实施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的机构进行培训，

便于相关部门更好的服务受行政处罚主体。

8.加强部门协作，实行联合协作修复机制，让受行政处罚

主体“进一家门，办多家事”。为了方便广大人民群众，各部

门可以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部门协同监管平台

-湖北）”的“协同交换”把当事人的申请材料传递给具有修

复功能的部门实现修复。具有修复功能部门间更应该实现信息

交换，不得让当事人提供重复的修复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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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失信主体完成信用修复后，失信认定部门、信用主管部

门、信息使用部门要及时更新信息，避免当事人逐个提交信用

修复证明材料，让信息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。

10.各级具有行政处罚权的单位，应按职责负责做好本领

域告知制度的推广落实，确保失信主体数量降至最低。县信用

办应加强对告知制度落实情况的跟踪了解、督促检查，统筹协

调解决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问题。

附件 1.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主动告知书(样本)

2.信用修复主动告知书回执(样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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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主动告知书(样本)

编号:

________(行政相对人名称)：

我 局 于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向 你 单 位 下 达 了

____________(处罚决定书文号)，属于(一般失信、严重

失信、特定严重失信)行政处罚。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该行政处罚信息将于 7 个工作日内在“信用中国”和

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网站同步公示。最短公示期为

(3 个月、6 个月、1 年、不予修复)。

二、该行政处罚信息履行处罚后，可于最短公示期后登录

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gov.cn)进行该网站行政处

罚线上修复申请，或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修复“国家企业

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（ 湖 北 ） ” 网 站

（www.gsxt.gov.cn/index.html）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。

本单位咨询电话：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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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信用修复主动告知书回执(样本)

我单位已收到________（单位名称）________（处罚决定

书文号）的信用修复主动告知书_______（）编号，已了解行

政处罚公示时间和信用修复相关政策。

联系人： 电话：

签字(或盖章)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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